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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民调 读者见解

! ! ! !近日，深圳街头有市民闯红
灯被罚戴绿帽执勤。鉴于不少上
班族爱闯红灯，警方终于放此大
招！有人火冒三丈，“凭啥要给我
戴绿帽？”也有市民力挺，更多人
表示“宁愿被罚款”。交警表示，戴
帽子无其他意思，仅与马甲同色，
且防晒。

对此，有网友认为此举有创
意，应全国推广，但也有网友认为
有辱人格应叫停。本报为此专门
推出了民调，截至今日 !"时，共
有 !!#" 位网友通过新民晚报
$%%、新民网、新民晚报新民网官
方微博等平台参与了关于此事件
的“新民调”。

本次调查中，有近三成
（&'(）的网友认为罚戴绿帽执勤
“有辱人格应叫停”。深圳网友“游
鱼 )*""”表示：“出发点是好的，但
是戴绿帽子毕竟有羞辱人意思，
尤其是男士，反映会很激烈，执法
有困难。”网友“+秋林 ,-.”则认
为：“惩治违规但不能侮辱人格。”
网友“音乐符号 &"!"”建议：“就不
能改成蓝马甲或橙马甲吗？希望
交警一方能估计民众的不良感
受，给违法值勤的群众能有尊严
的感受。”

不过，有逾四成（//(）的网
友却认为闯红灯被罚戴绿帽执勤
是“好创意，该全国推广”。网友
“浪呀浪里白条”表示：“闯红灯时
不要脸，戴绿帽子就要脸了？”网友
“梦幻诛心 *!0'#'!"1!”也认为：
“就要这样做，让违法的人不好意
思，望帽生畏，才能有效遏制。”网
友“我不管我就是瘦子”则表示：
“一方面要求法律赋予你权力，一
方面又耍小聪明不愿遵守法律，这
些文明的野蛮人最是讨厌。”

对此，另一部分网友（!)(）
则选择了“应先经立法再改处罚
方式”。网友“美洲豹 23$45$6”
提醒道：“交通法规里面没有这种
处罚条例啊。”网友“78,9:-'""”也
表示：“违法必究，违反了法律规

定如何处罚就如何处罚，一切以
法律为准绳，以其他方式方法进
行处罚或者说处理的，都是不符
合法律精神的。”网友“狂奔的龙
套”也建议：“完善法律才是首选，
必须分清事情的责任制，如果行
人不遵守法律负全责，你看谁还
会闯。”

此外，还有 )(的网友认为
“红灯等候时间也应更合理”。网
友“理性讲堂”质疑道：“社会没有
给步行者一条可行的路。有没有
人计算过，中国人穿过马路平均
需要用多长时间？三十年来，马路
拓宽多少？可行人的路还剩多
少？”南通网友“*1/0#0'//!”则建
议：“对闯红灯不良习惯的纠正，
在宣传方面有效果，要是能在设

置红绿灯时间上更科学，实际点
的 就 更 好 了 。 ” 广 州 网 友
“11)*#!&!'#”也建议：“人行天桥
或隧道的建设应该加大，取之于
民，用之于民。”

从网友调查数据看，公众对
闯红灯现象显然是深恶痛绝的，
但对执法部门是否该让闯红灯者
戴绿帽执勤却有明显的不同看
法。看来，要达成执法共识，更需
要立法部门积极行动起来，拿出
有效而又不损及人格尊严的制约
手段。同时，在红灯合理等候时间
设置上，也该有更严格的法律规
定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路口，则应通
过建天桥等便利措施保障步行者
路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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闯红灯戴绿帽 该反对还是叫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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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交警处理行人闯红灯方法引发争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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